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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职务犯罪，两罪不仅都亵渎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

洁性，而且还都具有明显的侵财性犯罪特征。因此，我国刑

法明确规定以行为人贪污受贿数额的大小来决定其应当承担

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贪污受贿的数额是判断罪与非罪以

及罪重与罪轻的重要标准。那么，当行为人在贪污、受贿案

发后，辩称所得钱款已用于单位业务招待等“公务活动”，

自己未得或所得很少时，如何确定其贪污受贿数额呢？对此

，司法机关在具体处理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是采

纳行为人的辩解，将“用于公务”支出的这部分费用，从犯

罪数额中扣除；另一种则根本不考虑行为人的辩解，将“用

于公务”支出的这部分费用全部计入犯罪数额。这种处理上

的差异，不仅直接关系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认定，也对司法

公正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本文试就贪污受贿所得“用于

公务”的性质及处罚原则作些探讨。 一、占有并控制了赃款

是贪污受贿犯罪既遂的标志，犯罪既遂后的赃款处分方式不

能该表行为性质 传统刑法理论把各类犯罪以其行为是否发生

物质性结果划分为行为犯和结果犯。所谓行为犯，是指以实

行法定的犯罪行为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对于这类

犯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法律规定的行为，就构成了既遂。

结果犯亦称“实质犯”，是指以发生结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

，即由于犯罪行为而产生预期结果的，为既遂的犯罪；只有

犯罪行为而没有产生预期结果的，为未遂的犯罪。因此，从



某种意义上说，在既未遂的判断标准上，结果犯罪要高于行

为犯。 那么，贪污、受贿犯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呢？笔者

认为两罪都是结果犯。因为法学理论界一般认为，贪污罪是

一种以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为目的的渎职犯罪，具有明显的“

侵财”特征。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达到一定数额，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结果即构成犯罪，量刑的轻重也由贪污的数额大小决定。由

此可见，“一定的数额”既是划分罪与非罪的界线标准，也

是区别罪重与罪轻的重要依据。因此，贪污罪是一种结果犯

。从刑法第385条和第386条的规定来看，受贿罪是指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受贿所得也需达到一定的

数额。也就是说，仅有“行为”还不足以构成犯罪，只有在

“受贿所得达到一定的数额”这种量的危害结果出现时，受

贿犯罪才能成立。因此受贿罪也是结果犯。 同时，由犯罪形

态理论可知，犯罪过程分为完成的犯罪形态和未完成的犯罪

形态两种形式。犯罪既遂是犯罪的完成形态，它标志着某一

犯罪行为的完成和终结，并具备完整的犯罪构成要件。而犯

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是犯罪构成的

特殊形态。由于贪污、受贿犯罪是以取得一定数额财物为构

成要件的，是刑法上的结果犯。因此，按照刑法犯罪形态理

论，行为人实施贪污受贿行为，实际占有并控制了赃款赃物

，也就实现了其犯罪故意的内容，达到了其主观上的预期希

望，形成了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的相一致，从而完成了犯罪

，具备了构成贪污、受贿犯罪的全部要件，认定其犯罪既遂

即有法律依据，又符合犯罪既遂的基本原理。 综合上述，笔



者认为：行为人占有并控制了赃款是贪污受贿犯罪既遂的标

志。在犯罪既遂后，犯罪及其数额便作为一种结局而不可回

复或逆转，行为人如何支配贪污、受贿所得，是用于家庭私

用还是用于单位业务招待等“公用”，这只是对犯罪赃款的

处分方式，并不能改变犯罪性质。 二、对“用于公务”的赃

款不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但应作为量刑的从轻情节 贪污受

贿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犯罪，侵害的是国家

、社会的公共财产权和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及职务行为的

纯洁性。为了严惩这类犯罪，我国刑法以专章规定贪污受贿

的犯罪及其刑罚处罚，反映了国家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法律否

定的严厉程度。当然，行为人对赃款处分方式的不同，可以

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相对于将赃款用于个人挥霍

来说，将贪污受贿所得“用于公务”的主观恶性相对要轻，

因此可以作为量刑的从轻情节。但绝不能因为其对赃款处分

方式的不同而将这部分赃款从犯罪数额中扣除，这是因为：

1、扣除的结果将破坏犯罪构成及其既遂认定标准的确定性。

如前所述，刑法理论为我们认定具体犯罪的构成及其形态提

供了科学、确定的标准。就贪污受贿犯罪而言，只要行为人

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共财物或者索取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就构成了贪污

、受贿罪的既遂。在个人非法占有并控制财物的基础上，行

为人对这些财物作出的各种处分，不可能对犯罪既遂的成立

产生影响，更不可能改变其贪污、受贿的犯罪性质。如果我

们以行为人在犯罪既遂后对赃款的处分行为去改变其先前的

行为性质及其所处的形态，那显然就破坏了犯罪构成和犯罪

既遂认定标准的确定性，最终必然导致认定犯罪的困难。 2



、扣除的结果将混淆个人行为与单位行为的界限，使扣除的

钱款性质不明。行为人利用职务上之便实施贪污受贿行为，

以及将贪污受贿所得“用于公务”，一般都无人知晓，全由

其个人实施、个人支配，只是在案发后才予以公开。如果将

其私自支出的费用从其犯罪数额中扣除，这就会给这些费用

的性质确定带来困惑。因为“扣除”本身就意味着承认取得

和占有这些“费用”的行为是单位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

并将这些“费用”当作单位所得了，否则怎么能从个人犯罪

数额中扣除呢？而事实上“单位”事先并不知晓，事后也未

追认，并非是单位行为。因此，将个人贪污受贿所得的“用

于公务”的部分予以扣除，实质上是混淆了个人行为与单位

行为的界限，进而使扣除的钱款性质处于不明状态。 需要指

出的是，在有些受贿案件中，由于行贿行为具有突发性，受

贿人对此缺乏心理准备，来不及慎重考虑，在十分矛盾的心

理状态下收受了他人财物，或本无受贿故意，只是无法推卸

却暂时接受下来，但事后都及时向单位或有关部门说明了财

物来源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将所收受的财物用于单位业务活

动的不构成犯罪。因为这种情况可以认定为行为人主观山个

没有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在说明所收受的财物来源性质后

，该财物实际上已不为行为人个人控制。在此情况下，用于

单位活动则可认定为是单位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不过，这

种情况在认定时应注意从以下几点严格把握：（1）说明所收

受财物的来源性质是这一情况的前提条件，也是证明无受贿

故意的根本条件；（2）在时间上，用于“公务活动”必须发

生在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否则不适用此种情况；（3）必须向

单位如实汇报所收受财物的全部数额，没有汇报的部分仍是



犯罪；（4）汇报必须及时。 三、对贪污受贿所得“用于公

务”的处罚原则 罪行相适应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原则，因

此对贪污受贿所得“用于公务”的处罚也应当体现这一原则

。根据刑法关于“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

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以及“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

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

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的规定，笔者认为，在

对贪污受贿的行为人处罚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正确

认定贪污受贿犯罪的数额。从犯罪角度讲，行为人利用职务

便利获取赃款时，其贪污受贿行为已经得逞，犯罪已经既遂

。既遂后对赃款的处分是犯罪后的情节，而犯罪后的情节只

对量刑产生影响，对定罪则不起任何作用。因此，在贪污受

贿犯罪数额的认定上，应以行为人犯罪既遂时实际占有并控

制的财物数额为标准，不能将“用于公务”的费用从犯罪数

额中扣除。 2、严格界定“用于公务”的事实。对贪污受贿

所得“用于公务”的事实，应当从严界定，而不能作任何任

意的扩大，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限制“用于公务”的蔓延和

扩散，不让行为人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所谓“用于公务”

，必须具有“应当”和“合法”性，即确实为了单位的利益

，应当支出的这部分费用而未支付过的，且上级部门对此也

认可的。如果是用于非法，如将受贿所得再行贿他人，或采

用提供色情服务、赌博故意输给他人等变相行贿，即使单位

从中受益，也不能认为“用于公务”。对于那些与单位业务

基本无关的吃喝宴请、旅游购物、互赠礼品等支出，也不能

认定为“用于公务”。 鉴于“用于公务”是行为人所为，且

系行为人的辩护主张，因此，应当由行为人提供具体的情况



及相关的证据，经司法人员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犯罪的情

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反之，则不能予以认定。 3、区别情

节，分别量刑。如前所述，犯罪后的情节虽不能改变定性，

但它对量刑有重要作用。相对于将赃款用于个人挥霍来说，

将贪污受贿所得“用于公务”的主观恶性相对要轻，因此可

以作为量刑的从轻情节。因此，对于将贪污受贿所得“用于

公务”经查证属实的，应区别不同的情节，在量刑时予以从

轻处罚。对于将小部分赃款用于公务的，可以在原量刑幅度

的基础上从轻处罚；对于将大部分赃款用于公务的，可以在

原量刑幅度的基础上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将全部赃款用于

公务的，可以在原量刑幅度的基础上减轻或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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